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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刑事合规的正当性基础并不充分，推进企业合规的刑事程序立法应当审慎。尚无

可靠的证据表明企业合规能够预防犯罪以及起诉会给企业带来何种后果，功利主义的利益衡量不能

有力论证企业刑事合规实践的正当性，也难以回答道义论的质疑。企业刑事合规与我国刑事程序法

的基本理念和基本逻辑相冲突，仓促推进程序立法可能导致刑事程序法与刑事实体法、涉及公司治

理的其他法规范之间的不协调。即便立法，也应严格限制 “企业合规不起诉”的适用范围，设定严

格的审查批准程序。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针对企业的缓起诉制度，但从保障企业权益、服

务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当务之急不是另起炉灶，而是要明确行政监管在预防企业违法犯罪中的基

础性地位，充分发挥现有制度工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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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学界兴起对企业刑事合规的研究，检察机关推行的改革试点也到了总结、反思阶

段，有观点认为应尽快推动企业合规进入 《刑事诉讼法》。① 我们认为，企业刑事合规的正当性基础

不充分，企业合规的刑事程序立法可能影响法规范体系的协调性，改革试点中检察权的实际运行不

尽符合法治精神。当今世界，真正通过刑事程序立法确立 “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国家屈指可数，一

些考虑立法的国 家 其 立 法 进 程 也 进 展 缓 慢。瑞 士 关 于 在 刑 事 诉 讼 法 中 引 入 缓 起 诉 制 度 的 议 案 在

２０１９年被立法机关否定，澳大利亚于２０１７年公布的立法草案两次因超期失效且至今未获通过。而

通过立法明确规定类似制度的国家无不设置严格的适用条件及程序，如将这类程序限制适用于腐

败、洗钱、欺诈等严重案件，规定有关协议 须 由 总 检 察 长 等 高 级 别 官 员 决 定，由 高 级 别 法 院 批 准

等。② 可见，在我国推进相关刑事程序立法也应审慎。

一、企业刑事合规的正当性基础存疑

改革试点以来，我国学界和实务界关于企业合规的诸多问题争议不断，对于很多基本问题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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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 （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总检察长、反严重欺诈局主任、国务大臣指定的检察官有权签订企业缓起诉协议；加拿大的

检察官需经总检察长同意才能开始进行 “补救协议”的 谈 判；新 加 坡 的 企 业 缓 起 诉 协 议 必 须 由 隶 属 于 最 高 法 院 的 高 等 法 庭 批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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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达成共识，争议背后的深层原因正是企业合规的正当性基础不充分。在此情况下推进立法，无异

于沙上建塔，其结果很可能是立法的反复、资源的耗费与法治的破坏。
（一）企业合规的目的：预防犯罪？

“合规的本质即预防。”① 企业合规的基本理论预设在于，企业及其成员犯罪与企业内部环境有

关，因此，必须对企业进行合规改造以消除犯罪诱因。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关于开展企业

合规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减少和预防企业犯罪”被作为企业合规改革试点的主要目的。但是，这

一目的并非天然具有正当性，不仅在实践中遭遇阻碍，也蕴含诸多风险。

首先，尚无可靠证据表明企业合规能够预防犯罪。尽管世界各国在引入企业缓起诉制度或类似制

度时都宣称其能够预防企业犯罪，但截至目前，没有人能够断言这些制度在预防犯罪方面到底能发挥

多大的作用。美国是企业合规缓起诉协议适用得最早、最多的国家，但该国政府责任署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ｆｉｃｅ）就曾指出，美国司法部无法证明企业不起诉协议、缓起诉协议在何种程度上打

击了企业犯罪，难以说明更频繁地使用这些工具的正当性。② 与此同时，美国实践中不乏进行了企

业合规整改后再犯罪的案例，著名制药公司辉瑞公司的数次合规整改承诺即为典型。２００２年，辉

瑞因其子公司非法推广药品的行为被调查，为避免被起诉，辉瑞公司与检察机关签订了缓起诉协

议，并对企业进行合规整改。③ 但合规整改并没有收到实际效果，辉瑞公司仍然持续实施非法推广

药品的行为，并陆续于２００４年④、２００７年⑤、２００９年⑥被调查，且案件均以辉瑞公司与司法部达

成合规整改协议告终。除了在美国国内非法推广药品外，辉瑞的子公司还于２０１２年因涉嫌海外商

业贿赂被调查，司法部同样与辉瑞公司签订了缓起诉协议。⑦ 在与司法部签订的数次协议中，辉瑞

公司均承诺进行合规整改、实施严格的内部控制以预防犯罪，但从其不断再犯罪的事实来看，企业合

规整改收效甚微。该案有力地说明了企业刑事合规在预防犯罪方面的失败。

其次，实践中出现诸多与预防犯罪的目的背道而驰的现象。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是对企业和自然

人的 “双不起诉”。实际上，所谓 “双不起诉”并非我国独有，域外既不起诉企业也不起诉自然人

的现象同样普遍。⑧ 从预防犯罪的目的考虑，既然组织和自然人都不会被起诉，企业家的责任心和

谨慎态度自然会大打折扣，如此，企业合规不仅不能起到预防企业犯罪的效果，反而会为企业犯罪

—７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张远煌等：《企业合规全球考察》，序言１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ｆｉｃ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ｒｉｍｅ：ＤＯＪ　Ｈａｓ　Ｔａｋｅｎ　Ｓｔｅｐｓ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ｒａｃｋ　Ｉｔｓ　Ｕｓｅ　ｏｆ　Ｄｅｆｅｒｒｅｄ　ａｎｄ
Ｎｏｎ－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ｂｕ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ａｏ．ｇｏｖ／ａｓｓｅｔｓ／ｇａｏ－１０－１１０．ｐｄ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Ｄｒｕｇ　Ｇｉａｎｔ　Ｐｆｉｚｅｒ　＆ Ｔｗｏ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ｉｅｓ　ｔｏ　Ｐａy＄４９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ｅｆｒａｕｄｉｎｇ　Ｄｒｕｇ
Ｍｅｄｉｃａｉｄ　Ｒｅｂａｔ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ｏｎｄａｙ，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８，２００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ｕｓｔｉｃｅ．ｇｏｖ／ａｒｃｈｉｖｅ／ｏｐａ／ｐｒ／２００２／Ｏｃｔｏｂｅｒ／０２＿ｃｉｖ＿６２２．ｈｔｍ．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Ｗａｒｎｅｒ－Ｌａｍｂｅｒｔ　ｔｏ　Ｐａy＄４３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Ｌｉａ－
ｂｉｌｉｔy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ｇ　ｔｏ　Ｏｆｆ－Ｌａｂｅｌ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Ｔｈｕｒｓｄａｙ，Ｍａｙ　１３，２００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ｕｓｔｉｃｅ．ｇｏｖ／ａｒｃｈｉｖｅ／ｏｐａ／ｐｒ／２００４／Ｍａｙ／０４＿ｃｉｖ＿

３２２．ｈｔｍ．
Ｐｆｉｚｅｒ．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ａ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ｉｅｓ　Ｒｅａｃｈ＄３４．７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ＤＯＪ；Ｒｅｓｏｌｖｅ　Ａｌ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ｐｅ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Ｐｒｉｏｒ

ｔｏ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ｂy　Ｐｆｉｚｅｒ．Ｍｏｎｄａｙ，Ａｐｒｉｌ　０２，２００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ｐｆｉｚｅｒ．ｃｏｍ／ｎｅｗｓ／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ｅｔａｉｌ／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ａ＿ｓｕｂ－
ｓｉｄｉａｒｉｅｓ＿ｒｅａｃｈ＿３４＿７＿ｍｉｌｌｉｏｎ＿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ｄｏｊ＿ｒｅｓｏｌｖｅ＿ａｌ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ｉｍｐｒｏ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ｐｒｉｏｒ＿ｔｏ＿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ｂｙ＿ｐｆｉｚ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Ｊｕｓｔｉｃ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Ｆｒａｕｄ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ｔｓ
Ｈｉｓｔｏｒy．Ｗｅｄｎｅｓｄａｙ，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２００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ｕｓｔｉｃｅ．ｇｏｖ／ｏｐａ／ｐｒ／ｊｕｓｔｉｃ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ｌａｒｇｅｓｔ－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ｆｒａｕｄ－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ｉｔｓ－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Ｐｆｉｚｅｒ　Ｈ．Ｃ．Ｐ．Ｃｏｒｐ．Ａｇｒｅｅｓ　ｔｏ　Ｐａy＄１５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Ｐｅｎａｌｔy　ｔｏ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Ｂｒｉｂｅｒy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ｕｅｓｄａｙ，Ａｕｇｕｓｔ　７，２０１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ｕｓｔｉｃｅ．ｇｏｖ／ｏｐａ／ｐｒ／ｐｆｉｚｅｒ－ｈｃｐ－ｃｏｒｐ－ａｇｒｅｅｓ－ｐａｙ－１５－ｍｉｌｌｉｏｎ－ｐｅｎａｌｔｙ－ｒｅｓｏｌｖｅ－ｆｏｒ－
ｅｉｇｎ－ｂｒｉｂｅｒ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美国学者关于企业违反 《反海外腐败法》的实证研究表明，在２００４年 至２０１５年 间 签 订 缓 起 诉 协 议 和 不 起 诉 协 议 的 案 件 中，

有７７％的案件没有任何自然人被起诉。Ｍ．Ｋｏｅｈｌ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Ｎｏｎ－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ｒｒｅｄ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ｒｒｕｐ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ｃｔ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y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Ｄａｖｉｓ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５，４９ （２）：５４１．



刘计划等：企业合规刑事程序立法质疑

提供 “保护伞”。① 长此以往，企业家可能会从一开始就不认真对待企业内部治理，而是仅将合规

整改、罚款等计入违法犯罪成本，只要在 “成本—收益”的计算中有利可图，企业就可能再次犯

罪。反对观点可能认为我国适用企业合规不起诉的案件多为家族企业，如果起诉了企业家，则企业

也会垮掉。问题在于，我国实践中很多获得不起诉处理的自然人既非企业的管理层，更非决定企业

命运的企业家、核心技术人员，企业合规整改的效果与其是否应被起诉没有直接关系，合规整改难

以发挥预防该特定自然人再犯罪的效果。②

最后，预防犯罪的目的本身存在风险。以预防为目的的措施往往打着 “改造”“帮助”等人道

主义的旗号，正因如此，人们不太容易意识到其对自由价值的蚕食。帕克教授指出：“我们一心追

逐的犯罪预防的结局很可能就是制造出一个人人安全无虞却丧失自由的社会环境。”③ 这种担忧不

是毫无道理的。在域外，合规计划在实际运行中开始成为负担，且 “已经逾越了自由法治国应有的

制度边界，构成对企业经营自由的侵害”④。我国实践中也出现了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不符

合法治进步方向的做法。一些地方检察机关以为企业 “体检”的名义深入没有涉嫌犯罪、正常经营

的企业，“查看生产场所、生产环境”，发放与企业的法律风险毫不相关的调查问卷。这种帮助企业

“防未病”的出发点是好的，但面临至少三个方面的质疑：其一，在规范层面，我国 《宪法》关于

检察机关作为 “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能否承载这些权力？至少在曾主持立法工作的彭真同志看

来，检察机关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追究违法乱纪，但不是所有的违法乱纪都管，属于思想作风、违反

政纪的问题应由其他部门来管。⑤ 其二，在 政 策 层 面，检 察 机 关 这 种 名 为 “体 检”、实 为 “检 查”

的权力，是否与优化营商环境的 基 本 精 神 不 符？ 厘 清 公 权 力 机 关 在 市 场 经 济 中 的 权 力 边 界 是 优

化营商环境的应有之义。检 察 机 关 到 企 业 进 行 监 督 检 查 的 依 据、事 项、权 限、方 法、程 序 等 都

是模糊的，在事实上增加了企业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不 可 预 期 性。其 三，在 实 践 操 作 层 面，
如果其他机关在 “法治体检”后又发现了问题，应当如何评价检察 机 关 已 经 作 出 的 “体 检 合 格”
结论？目前的检察工作在获得行 政 监 管 部 门 的 支 持 和 配 合 方 面 已 经 出 现 了 一 些 困 难，未 来 是 否

会加剧？

无论检察机关要求企业进行合规整改的出发点多么善良，也无论其目的多么正当，都存在一个

不容忽视的事实：合规整改的措施具有强制性，且整改并非纯粹为了企业利益。因此，即便是以预

防犯罪之名要求企业进行合规整改，也应有一定的界限。但后文的论述将表明，我国检察机关在企

业合规中的权力并没有得到有效规制，难以抵抗预防目的的固有风险。
（二）合规不起诉的根据：利益权衡？

当前几乎所有支持企业合规的研究都采用功利主义的分析框架，认为企业合规的一个重要理论

依据是避免起诉企业波及员工、客户等无辜第三人，强调不起诉所维护的利益大于起诉利益。陈瑞

华教授指出：“之所以要建立这种刑法激励机制，并不存在什么高深莫测的哲学基础，而主要是基

于一种功利主义的哲学考量，那就是唯有 ‘放过违规企业，严惩违规高管和员工’，才能在严惩企

业违法违规行为与避免造成企业重大损失之间寻求一种平衡。”⑥ 我国检察机关在推进涉案企业合

规改革的过程中也提出了 “避免办一个案子，垮掉一个企业”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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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黎宏：《企业合规不起诉：误解及纠正》，载 《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２１ （３）。

如在北京李某某等９人保险诈骗案中，检察机关在对企业进行合规考察后，综合犯罪事实、企业合规整改情况、认 罪 认 罚 从

宽制度适用情况，对涉案的汽车维修技师等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四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第一号。

哈伯特·Ｌ．帕克：《刑事制裁的界限》，６６页，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

李本灿：《我国企业合规研究的阶段性梳理与反思》，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１ （４）。
《彭真传》编写组：《彭真传》第２卷，８８０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

陈瑞华：《企业合规制度的三个维度———比较法视野下的分析》，载 《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９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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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尚无可靠证据表明起诉到底会给企业带来多大影响。我国学界和实务界普遍认同 “起
诉会给企业带来重大损失，甚至导致企业破产”的观点，不少研究者在论述企业缓起诉协议之必要性

时都以安然和安达信事件为例，指出要避免起诉引发的 “安达信效应”，即避免起诉带来公司破产、

员工失业、重 创 经 济。① 但 所 谓 “安 达 信 效 应”不 是 不 言 自 明 的。域 外 已 经 有 实 证 研 究 指 出，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间美国被定罪的上市公司中，没有一个因为被定罪而倒闭，定罪并不会给公司带来可怕

后果，所谓的 “定罪等于给企业判死刑”只不过是用来唬人的 “怪物”。② 因此，“企业被定罪后到底

会发生什么”这个问题不仅需要经验观察，更需要严谨的实证研究支撑。

即便认同起诉会给企业带来较大影响，功利主义的利益衡量在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实践面前

也显得苍白。我国改革试点中企业合规的适用对象绝大多数都是中小微企业，但对这类合规实践进

行 “成本—收益”分析可以发现，其很难通过利益衡量的检验。一方面，不起诉小微企业的收益不

够大。我国实践中不乏对仅有几名员工的微型企业进行合规整改的案例，但对这些企业适用合规整

改能避免多大的损失、带来多大的社会效益？有观点认为，对小微企业不起诉也会带来水波效应，

尤其是小微企业比较多或者社会抗风险能力比较弱时。③ 但基于特殊的政策考虑，保护小微企业完

全可以从其他方面寻找理由，没有必要将其与企业合规挂钩。实际上，对于涉嫌轻微犯罪的小微企

业根本没有必要进行合规考察，检察机关本来就可以直接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对小微企业中的相

关责任人员，也完全可以借助现有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相对不起诉。

另一方面，企业合规整改的成本高。企 业 合 规 不 是 免 费 的 午 餐，在 我 国 试 点 中，涉 案 企 业

不仅要建构合规运行机制，还 需 要 承 担 合 规 监 管 费 用，甚 至 聘 请 律 师、会 计 师 等 专 业 人 员，而

且检察机关还可以酌情附加 其 他 条 件，如 自 愿、无 偿 进 行 慈 善 捐 助、从 事 义 务 活 动 等。与 此 同

时，企业还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应 对 来 自 检 察 机 关 或 者 第 三 方 组 织 的 监 督 考 察。在 张 家 港Ｓ公 司

雎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案 中，仅３名 员 工 的Ｓ公 司 就 需 要 应 对 检 察 机 关 和 第 三 方 组 织

每月的座谈会议、电话联系、查阅资料、实地检查以及 “不 打 招 呼”的 随 机 检 查。④ 实践中，有

的地方探索了由国家财政承担企业合规费用，但纳税人为什么要为企业或企业中的自然人犯罪买

单？还有的地方针对小微企业探索了 “简式合规”，但同样值得商榷。以江苏Ｆ公司严某某、王某

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案为例，检察机关不仅指导企业自查、制定合规计划，而且自行开展合规监

管、评估，最后通过听证的方式对合规整改进行评估验收，全程仅邀请３名专业人员 “协助”检察

机关开展工作。⑤ 这种合规整改的中立性、专业性明显不足。更重要的是，简化后的合规整改程序

主要依赖检察建议，事实上，通过向企业和有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的方式完全可以实现整改的目

的，不需要借用合规之名。

或许正是出于功利主义的利益衡量，域外大多数国家的企业合规主要适用于上市公司或者大型

企业，且数量很少。据统计，２０２１年，法国和巴西各签署了４份类缓起诉协议，英国签署了３份，

加拿大和新加坡全年没有企业缓起诉。协议签署最多的国家当属美国，全年也仅签署了７份不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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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陈瑞华：《企业合规的基本问题》，载 《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２０ （１）；李玉华：《我国企业合规的刑事诉讼激励》，载 《比较

法研究》，２０２０ （１）；姚志等：《美国企业合规激 励 机 制 的 发 展 及 对 我 国 的 启 示———以 “安 达 信 案”为 视 角》，载 《中 国 检 察 官》，

２０２２ （２２）。

Ｇ．Ｍａｒｋｏｆｆ．“Ａｒｔｈｕｒ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Ｄｅａｔｈ　Ｐｅｎａｌｔｙ：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y　ｏｆ　Ｐｅｎｎｓyｌｖａｎ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ａｗ，２０１３，１５ （３）：７９８－８３６．

李玉华：《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对象》，载 《法学论坛》，２０２１ （６）。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二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第二号。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三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第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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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２１份缓起诉协议。① 这与我国近年来企业合规的 “改革成果”形成鲜明对比。② 总之，功利

主义的利益衡量不仅缺乏实证研究支持，也难以成为我国实践中企业合规正当性的根据。
（三）难以回答的道义论质疑

超越功利主义的框架可以发现，企业刑事合规更难以回答的是道义论层面的质疑。现代社会是

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本文并不全盘否认功利主义对企业合规效用的评估，但中国的主流观点认为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③，治国理政追求 “良法善治”，企业合规的推行如果无视道义层面的正当性

问题，只进行功利主义的比较，那么整个法秩序的正当基础就会遭到破坏。

首先，企业合规违反平等原则。有刑法学者指出：“合规不起诉存在着对平等原则的双重违反：

第一次不平等是在个人犯罪和企业犯罪之间，第二次不平等是在企业犯罪阵营内部。”④ 我们赞同

这一观点。企业合规必须回答的质疑是，如果可以基于消除企业未来犯罪可能性的考虑而对企业不

起诉，那么为什么不能将这种逻辑广泛用于自然人犯罪？合规不起诉对平等原则的违反更突出地表

现在自然人之间适用法律的不平等上。我国和域外的企业合规实践中均普遍存在 “双不起诉”，但

这一问题在我国表现得更加突出，因为我国实践中很多案件中的企业根本没有被列为被追诉人。⑤

这种处理实际上意味着检察机关承认了一种职业特权，即企业中的自然人可以因其职业而获得不起

诉的优待。这对平等原则造成巨大冲击。

其次，企业合规的实践难以实现正义价值。在我国，犯罪被认为是违反社会正义的邪恶行为，

对恶行应该作出否定评价，对恶行的否定评价程度应以恶行的大小为转移。⑥ 企业合规使得企业或

自然人得以逃离传统的刑事惩罚，但其创造了一种新的刑事制裁类型，故在理论上可能不会影响报

应正义的实现。但问题在于，如何确保检察机关根据企业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来确定制裁的严厉程

度？有观点提出可在合规整改中引入相称性原则⑦，但该原则在实践中难以实现，以至于国内外批

评合规整改过于严厉或者过于轻松的观点均不鲜见⑧。实际上，实践中导致合规整改不相称的往往

不是检察机关对企业犯罪性质、企业规模、行业特点等的认识不够，而是因为相称性原则让位于功

利主义的利益衡量。换言之，权力机关已经认识到如此处理是不相称的，但还是基于其他因素的考

虑允许了明显不相称甚至不正义的处理。比如，辉瑞公司实施了数次犯罪却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被

定罪，这种结果在普通民众看来明显是不正义的。因此，合规整改相称性的实践难题可能不仅仅是

实务操作的问题，难以通过操作的规范化予以解决。

我国检察机关也认识到企业合规不起诉可能引发的道义问题，因此引入了听证会的方式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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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Ｇｉｂｓｏｎ　Ｄｕｎｎ．２０２１　Ｙｅａｒ－Ｅｎｄ　Ｕｐｄａｔｅ　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Ｎｏｎ－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ｒｒｅｄ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ｓ．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３，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ｉｂｓｏｎｄｕｎｎ．ｃｏｍ／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２２／０２／２０２１－ｙｅａｒ－ｅｎｄ－ｕｐｄａｔｅ－ｏ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ｎｏｎ－ｐｒｏｓｅ－
ｃｕｔｉｏ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ｄｅｆｅｒｒｅｄ－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ｐｄｆ．

自２０２０年３月至２０２３年３月，全国累积办理涉案企业合 规 案 件 达５　９６２件，经 合 规 整 改 不 起 诉 的 企 业 为１　９１１家，自 然 人

４　２３７人。参见万春：《在２０２３年 度 “合 规 与 企 业 的 社 会 责 任”论 坛 上 的 致 辞》，参 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ｚｇｆｚｘｘｈ．ｃｏｍ／ｘｈｄｔ／２０２３０７／

ｔ２０２３０７０６＿５５２９５６６．ｓｈｔｍｌ。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１卷，３０１页，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

车浩：《“合规不起诉”的批判性反思》，参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１６３．ｃｏｍ／ｄｙ／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４ＱＮＢＶＣＮ０５１４Ｃ１ＪＴ．ｈｔｍｌ。

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一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第三号，第三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第二号，第四批涉案企业合 规

典型案例第一号、第三号。

陈兴良：《刑法哲学》，４４３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陈瑞华：《企业合规整改中的相称性原则》，载 《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３ （１）。

我国有学者质疑某些案件中的 “合规不起诉”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的刑事政策相矛盾，参见冀洋：《企业合规刑事激励的司法

限度》，载 《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３ （２）。域外相 关 批 评 意 见，参 见Ｊ．Ｓｔｏｃｋ．“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Ｎｏｎ－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ｆ－
ｅｒｒｅｄ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Ａ　Ｎａｒｒｏｗ　Ｒｏａｄ　ｔｏ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ｉａｌ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２２，３
（１）：２２２－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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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问题在于：其一，我国实践中的听证会不是无差别适用的，检察机关对于是否召开听证会拥

有绝对的裁量权，这又进一步导致了程序适用的不平等。其二，很多检察机关将听证会用于对企业

合规的评估验收，不起诉决定仍然由检察机关自行作出，听证会并未在不起诉决定中发挥作用。其

三，即便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时召开了听证会，但这种听证会的实效性何在？形式意义大于实

质意义的听证会能否回应关于平等原则和正义价值的诘难？

二、企业刑事合规与我国法规范体系的协调性存疑

企业合规早已有之，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合规始终是一个非刑事领域的问题，不合规只

会引发行政违法风险与民事法律风险。① 因此，企业合规问题涉及多个领域，相关刑事程序立法必

须考虑我国法规范体系的协调性。
（一）刑事程序法的基本理念和逻辑

在企业刑事合规与刑事程序法的关系方面，现有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将企业合规纳入附条件

不起诉制度、相对不起诉制度，如何协调企业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系等。但在讨论如何进

行制度构建之前，还需关注企业刑事合规与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念和逻辑的冲突。

１．企业刑事合规违背无罪推定原则

在我国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已成为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无罪推定原则有两个核心要义：其一是

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国家承担证明某人有罪的责任；其二是在证明有罪的标准上，除非已经排除

合理怀疑地证明个体实施了犯罪，否则国家不得对个体施加刑事制裁。在企业刑事合规实践中，检

察机关不仅要求企业主动披露经营情况、提交承诺书，还可以在没有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企业或个

人有罪的情况下要求企业进行长时间的内部改造，承担合规整改负担，明显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
在我国，检察机关甚至可以在缺乏定罪可能性、案件根本不满足移送起诉条件的情况下要求企

业整改。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方案》要求试点工作与依法清理 “挂

案”结合起来，但实践中所谓 “挂案”的主要原因正是无法认定企业或有关自然人有罪。比如，在

张家港Ｓ公司、雎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中，检察机关已经认定 “该案证明Ｓ公司及雎某

某犯罪故意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公安机关也难以再查明轴承及包装的来源是否合法”②，Ｓ公

司及雎某某明显不具有定罪可能性，但检察机关仍对涉案公司适用了合规监督考察程序。相比较而

言，域外企业合规均需考虑定罪可能性。在加拿大，“有合理的定罪可能性”是检察官与企业进行

协商的首要条件。③ 在英国，检察官起诉普通案件时必须确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针对每一个嫌疑人

起诉的每一个事实都有定罪的现实可能性。④ 适用于缓起诉协议的证据检验标准虽然相对较低，但

检察官同样必须确定，根据已查证的证据合理怀疑被告已经实施了犯罪，并且有合理的理由相信，
如果继续调查将在合理的时间内证明案件有定罪可能性。⑤

需要论证的是，传统上适用于自然人犯罪的无罪推定原则是否适用于单位犯罪？答案是肯定

的。其一，我国 《刑法》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作为立法确认的犯罪主体，单位也应与自然人一样

受到程序法原理的保护。其二，在自然人犯罪中适用无罪推定原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维护自然人的

人格尊严，而刑事诉讼程序同样会给企业造成 “污名化”的影响，企业同样有维护名誉的需求。

２．在中国刑事诉讼中强化 “协商”逻辑存在风险

我国检察机关主导的企业合规改革明显将合规整改理解为 “协议履行”的过程。在 《关于建立

—１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张远煌等：《企业合规全球考察》，序言４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二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第二号。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７１５．３２（１）（ａ）．
Ｔｈｅ　Ｃｏｄｅ　ｆｏｒ　Ｃｒｏｗｎ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ｓ，４．６．
Ｄｅｆｅｒｒｅｄ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Ｃｏｄｅ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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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 （试行）》中，“承诺”一词出现了４次之多。然而，
我国 《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关于 “承诺”的表述，但在 《民法典》中 “承诺”却是成立

合同的基本方式。① 实践中，检察机关在确定是否适用企业合规时将企业的合规整改意愿作为重要

考量因素②，不少检察机关还与企业签订 《合规监管协议》③，合规整改明显遵循合同订立过程中

的 “协商”逻辑。在中国刑事诉讼中强化这种 “协商”逻辑存在风险。

首先，“协商”逻辑与中国刑事司法模式不兼容。以 “余金平案”为代表的法院和检察院的冲

突已经表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 “协商”逻辑可能与中国刑事司法原有的价值定位、诉讼模

式、法律文化发生抵牾，“协商”观念从根本上与中国刑事司法更契合的调查模式和层级模式不相

容。④ 在企业合规实践中，这种与中国刑事司法模式不相容的情况较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过之而

无不及。其一，企业合规可适用于 “挂案”，检察机关无需查明事实真相即可对企业提出整改要求。

其二，合规整改方案的设定面向未来的犯罪可能性、企业文化等，过去的案件事实真相被忽视。其

三，各地检察机关有权作出完全不同的合规整改处理，案件处理千差万别，根深蒂固的 “同案同

判”正义观没有存在空间。这种不兼容性可能给中国刑事司法带来系统性的风险，值得警惕。
其次，企业合规背后的强制问题可能被 “协商”逻辑掩盖。依据 “协商”逻辑，合规整改的过

程是履行协议内容的过程，整改的事项应遵循当事人自治原则，只要企业同意，检察机关就可以根

据需要确立整改事项。然而，企业作 出 的 所 谓 “承 诺”是 以 检 察 机 关 的 “要 约”为 前 提 的，但 该

“要约”以公权力为基础，其背后的逻辑是，如果企业不承诺整改，就会被起诉，有关自然人还可

能在审前丧失人身自由。正因为如此，检察机关随意要求企业进行整改的情况屡见不鲜，企业被强

迫接受整改的情况也不可避免。
（二）刑事程序法与刑事实体法

从域外国家企业合规的立法实践来看，绝大多数国家并未通过单独修改刑事程序法的方式确立

企业合规制度，企业合规的刑事程序立法与实体立法紧密结合。
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程序立法主要采取多元化模式，企业合规的法治化是通过多部单行法规来

完成的。其立法逻辑是，先确立企业对某些行为的实体责任，再将合规作为抗辩事由，然后规定适

用于企业的缓起诉等程序内容。美国是先于１９７７年在 《反海外腐败法》中，将贿赂外国政府公职

人员以获取回报或者业务的行为视 为 违 法 行 为，然 后 再 于１９９１年 在 《组 织 量 刑 指 南》⑤ 中 规 定，

检察官可以将有效的合规计划作为起诉与否的依据。英国是先在２０１１年的 《反贿赂法》中确立了

“商业组织预防贿赂失职罪”，然后在２０１３年的 《犯罪与法院法》中引入了企业缓起诉制度。

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程序立法主要采取附属化模式，即通过颁布法令或法案的方式构建企业合

规的整体框架，确立关于企业合规的程序内容，对刑事诉讼法典进行补充。但从内容上看，这些法

令也并非仅仅涉及程序，而是关于企业合规的整体架构，兼具实体和程序的内容。法国于２０１６年

通过了 《关于提高透明度、反腐败以及促进经济生活现代化的２０１６—１６９１号法案》，规定特定企

业不建立合规计划应承担实体责任，同时也构建了缓起诉制度，相关程序内容后被纳入 《法国刑事

诉讼法典》第４１－１－２条。意大利于２００１年通过了 《关于法人、公司、协会及非法人组织行政责

—２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我国 《民法典》第４７１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或者其他方式。”第４７９条规定：“承诺是受要约

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

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二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第一号、第二号。

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一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第三号。

魏晓娜：《冲突与融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本土化》，载 《中外法学》，２０２０ （５）。
《组织量刑指 南》虽 然 不 具 有 强 制 效 力，但 可 作 为 检 察 官 作 出 裁 量 决 定 的 参 考 依 据。参 见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ｖ．Ｂｏｏｋｅｒ，５４３

Ｕ．Ｓ．２２０（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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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法令》，明确规定了企业的实体责任及制裁措施，同时也将企业合规作为抗辩事由，规定了适

用于企业的辩诉交易制度。

可见，域外国家企业刑事合规的法治化是通盘考虑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结果。其基本逻辑是，通

过实体法的修改在企业合规与企业责任之间建立联系，同时将缓起诉、不起诉、辩诉交易等作为程

序配套措施，在抵消实体法扩张带来的负面作用的同时，弥补实体法激励不足的缺陷。

反观我国，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只有体现了单位意志的单位成员实施的犯罪行为，才能

被认定为单位犯罪；没有体现单位意志的单位成员实施的犯罪行为，只能被认定为单位成员的个人

犯罪，与单位无关。”① 可见，我国单位成员犯罪和单位犯罪具有分离的空间，而企业合规也完全

可以成为排除企业刑事责任的事由。这一判断可以从雀巢 （中国）有限公司员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

信息案中得到验证。在该案中，尽管被告员工辩称自己收集消费者信息的行为属于公司行为，但法

院最终没有将员工行为归责于单位。② 虽然理论界对于我国的单位归责理论究竟为何尚存争议，但

我国的实体法具有实现合规激励功能的潜力，“对于程序法的功能补给需求并不强烈”③。

当前，我国不少研究并非基于实体法的实际需要来考虑程序法的构建问题，相反，有一种观点

认为：应借鉴域外经验，在实体法上扩大单位犯罪的范围，或者引入严格责任，同时将刑事合规作

为出罪事由，构建企业缓起诉制度进行程序出罪。④ 然而，这种观点可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

我国企业犯罪治理面临的问题不是规制不够，而是过于严苛的责任导致法网过于严密，企业稍有不

慎就可能涉嫌犯罪。企业合规改革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如何落实轻缓化的刑事政策，如何让企业 “活
下来”“留得住”“经营得好”。企业合规的刑事程序立法应结合实体法的实际需要、符合改革初衷。

（三）刑事程序法与企业治理

企业合规不仅是刑事法问题，更属于企业治理的范畴，企业合规的刑事程序立法必须与规范企

业治理的其他法律 （如宪法、行政法、公司法等）紧密结合。

企业享有自主经营的基本权利。我国 《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有制经济主体的自主经营权，《宪法》

第１６条第１款规定：“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第１７条第１款也明确规定：“集
体经济组织在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宪法》中虽不存在关于非公

有制经济 “自主经营”的表述，但第１１条规定了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义务，私营企业、个体

工商户等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享有营业自由的基本权利。⑤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

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也明确指出：“企业家依法进行自主经营

活动，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⑥ 当前，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的改革是由检察机关

主导的，本质上是在企业自治之外增加了一个外部主体推动企业进行内部改造，但这种外部力量很

容易与企业的自主经营相冲突。刑事诉讼法是宪法的下位法，必须关注企业自主经营的宪法底线。

基于尊重企业自主经营权的考虑，企业合规的刑事程序立法必须回答两个基本问题：其一，检

察机关何时介入企业治理？其二，检察机关在何种程度上介入企业治理？这两个问题关系到刑事诉

讼法与其他法律的协调、检察机关与其他行政机关的职权分工以及合规整改的具体落实。但从最高

—３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刑法学》编写组：《刑法学》上册，１６０页，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９。

参见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甘０１刑终８９号刑事裁定书。

李本灿：《域外企业缓起诉制度比较研究》，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２０ （３）。

参见万方：《企业合规刑事化的发展及启示》，载 《中 国 刑 事 法 杂 志》，２０１９ （２）；陈 瑞 华：《论 企 业 合 规 的 中 国 化 问 题》，载

《法律科学》，２０２０ （３）。

周雷：《营业自由作为基本权利：规范变迁、宪法依据与保护范围》，载 《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２０ （５）。
《中共中央、国 务 院 关 于 营 造 企 业 家 健 康 成 长 环 境 弘 扬 优 秀 企 业 家 精 神 更 好 发 挥 企 业 家 作 用 的 意 见》，参 见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２０１７－０９／２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２７４７３．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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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来看，这两个基本问题均未得到合理回答。

１．检察机关何时介入企业治理？

我国企业合规改革试点的初衷是挽救涉罪企业，防止企业因案陷入困境。据此，检察机关介入

公司治理的前提应当是公司涉罪，且检察机关的介入行为应围绕刑事案件展开。但在试点的过程

中，这一看似清晰的问题仍然迷雾重重，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一些企业并未被列为追诉对象，但检察机关仍要求其进行合规整改。虽然学术界常常将

企业合规与单位犯罪联系起来，但从实践来看，我国的企业合规与单位犯罪并没有必然联系。在最

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４批共２０个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中，有４个企业并未被列为追诉对象。尽

管企业在不构成单位犯罪时也可能因案陷入困境，但这种做法会面临诸多质疑：其一，企业是独立

于自然人的法律主体，企业接受合规监管、进行合规整改的效果难以及于自然人。其二，合规考察

不仅有保护功能，也有惩罚功能①，要求 不 涉 罪 的 企 业 进 行 整 改 难 免 违 背 “罚 当 其 罪”原 则。其

三，如果检察机关可以要求未被列为追诉对象的企业接受合规监管，那么是否意味着检察机关可以

要求非刑事责任主体承担责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检察机关与其他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界限

何在？有观点认为：“如果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经营管理人员、关键技术人员等实施了与企业生产

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犯罪行为，说明企业在内部管理与风险控制方面存在问题。因此，即使涉案企

业没有受到追诉，要求其接受合规考察也完全符合涉案企业合规的制度目的。”② 然而，即便检察

机关认为企业在内部管理与风险控制方面存在问题，也可以通过向主管行政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的方

式要求行政机关履职，而不应直接对企业进行合规考察。
第二，不法行为与企业内部管理缺陷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帮助企业消除犯罪诱因是检察机关

要求企业进行合规整改的主要理由，因此，要求涉案企业进行合规整改，应以不法行为与企业内部

管理缺陷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必要条件。但在实践中，不少企业的犯罪诱因并非企业内部的管理缺

陷，企业的涉事行为也难以作为合规管理缺失的线索。比如，在新泰市Ｊ公司等建筑企业串通投标

系列案件中，６家企业被黑社会性质组织胁迫参与招投标，且没有获得任何非法收益。③ 该案中的

涉案企业被卷入刑事犯罪的根本原因并非其内部管理缺陷，而是外部黑恶势力的胁迫。黑恶势力不

除，建筑行业招投标环境不改，无论对企业进行何种合规改造，未来也可能再次出现类似问题。
第三，一些检察机关在已经对企业或企业家作出处理后，仍对企业进行无限制的跟踪考察。为

了防止企业合规整改不到位，实务部门探索了在企业合规整改结束后继续对企业进行跟踪考察的制

度。如在上海市Ａ公司、Ｂ公司、关某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中，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进行合

规考察提出了轻缓的量刑建议，法院对被告单位判处罚金，对被告自然人判处缓刑。但在法院判决

之后，检察机关又联合税务机关上门回访，再次对涉案企业制发检察建议并公开宣告。在收到企业

对检察建议的回复后，检察机关又组织了合规建设的 “回头看”。④ 这种跟踪回访制度本无可厚非，
但如果没有时间和范围的限制，就意味着 “案结事未了”，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不仅要受到行政监

管，还要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检察机关 “回头看”，正常的内部监管和行业监管机制难以恢复。如

此，法的安定性将受到严重损害，检察机关也在事实上变成了准监管部门。

２．检察机关在何种程度上介入公司治理？

有观点认为，检察官应深入企业治理结构改变的 “深水区”，成为促使企业治理结构改变的推动者。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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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奋飞：《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中的疑难争议问题》，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２ （６）。

周振杰：《涉案企业合规刑法立法建议与论证》，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２２ （３）。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一批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典型案例第四号。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一批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典型案例第二号。

李勇：《检察视角下中国刑事合规之构建》，载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２０ （４）。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２０２４年第２期

实践中也有一些检察机关对此进行了探索。在王某某泄露内幕信息、金某某内幕交易案中，检察机

关主导的企业合规建设原本仅针对企业所涉的泄露内幕信息和内幕交易行为，但检察机关发现，涉

案公司还存在家族式治理等现象，故 “推动了涉案企业向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积极转变”。① 检

察机关超越企业法律风险的问题，深入企业内部并推动其治理结构改变的做法值得商榷。
第一，从必要性的角度来说，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是企业自我管理的范畴。“公司法的基本制度

设计就是一种合规管理制度”。② 只要企业依法建立，依法依规经营，能够正常运转，企业内部治

理结构与本案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其就享有 “法无禁止”的自由。更何况，家族企业并不等于非理

性的集合，家族式治理更不等于落后的治理。在我国民营企业中，８０％以上的企业为家族企业③，
它们不仅在市场中取得了不可替代的经济地位，也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奇迹作出了显著贡献。
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中国家族企业长期采用的就是家族化治理模式，在正式制度有待完善

的背景下，家族式治理模式 “恰好为弥补正式制度的缺陷提供了一套天然的克服机制，对企业的创

立和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④。企业内部结构如何是企业自己的事情，如果企业认为家族式治理更

适合自己，更利于企业发展，其就不需要向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转变，更不需要检察机关越俎代

庖来推动这种转变。
第二，从正当性的角度来说，企业内部治理结构 “不先进”“不现代”既不具有道德上的可谴

责性，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可谴责性，更没有结果上的危害性，而企业刑事合规具有刑事制裁的性

质，检察机关推动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转变无疑逾越了刑事制裁的界限。对于普通公众而言，检察

机关的这种越界行为容易给人以刑事制裁体系混乱、公权力随意扩张的印象。具体案件中的检察官

也很难认同这种公权力行为的正确性，很容易下意识地对超越其职权的合规整改表示抗拒。可以预

见的是，未来如果取消相关 “争优”“创新”指标，实务部门将不会对推动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转

变保持热情。正因为缺乏正当性基础，所以检察机关也不可能以刑事合规为依托，成为推动企业内

部治理结构转变的适格主体。
第三，从可行性的角度来说，检察机关面临能力不足的问题。企业治理具有专业性，而我国绝

大多数检察官并不具备关于企业治理的知识背景，并不具备具体指出企业的治理结构到底出现了什

么问题、应该如何转变的能力，因此容易出现 “外行人指导内行人”的情况。这一点从一些实务工

作者先入为主地认为 “家族式治理”就是落后的治理中体现出来了。我国的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图

通过第三方评估机制来解决检察机关能力不足的问题，但在实践中，该机制的运行缺乏专门的人

员、经费支持。尤其在人才紧缺、交通不便的偏远县区，组成第三方组织的专门人才多在外地，检

察官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协调第三方组织成员的时间和行程。有检察官表示，这些外地第三方组织成

员既不愿意远行，也不明白具体的工作内容，更没有积极参与整改的意愿，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合规

整改工作的开展。⑤ 针对特定案件的合规工作尚且如此，更遑论无端推动企业治理结构的改变了。

三、企业刑事合规中检察权运行之疑

中国的发展必须坚持厉行法治，企业合规的构建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根本方向。法治

的核心要义是权力的依法行使，要 “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权力必须

是 “上下左右有界受控的”。⑥ 而我国实践中检察权的实际运行有待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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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三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第二号。

李本灿：《刑事合规的制度边界》，载 《法学论坛》，２０２０ （４）。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家族企业委员会编著：《中国家族企业生态４０年》，序言２、７页，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２０１９。

潘越等：《宗族文化与家族企业治理的血缘情结》，载 《管理世界》，２０１９ （７）。

相关信息来源于本文作者对西部地区某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的访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１２８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



刘计划等：企业合规刑事程序立法质疑

（一）部分改革试点突破现行法

法治领域的改革本身应当具备合法性，司法改革依法进行、于法有据是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改

革的宝贵经验。党的十八大以后司法领域的重大改革，包括公益诉讼制度、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等都经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定，与此相对，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则是由最高

人民检察院部署推动的。在未获立法机关授权的情况下，企业合规的改革应在既有法律框架内进

行，这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实践中关于企业合规的试点工作方案不乏突破现行法的情况。例如，有的基层试点单位

直接放宽了 《刑事诉讼法》关于相对不起诉适用条件的限制，对可能判处３年以上、１０年以下有

期徒刑的自然人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做法得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默许。在第三批典型案例第二

号案件中，企业中的自然人可能判处３年以上有期徒刑，在第四批典型案例第三号案件中，企业中

自然人的行为涉嫌基准刑为６６个月的重罪。上述两案中的企业均未被列为追诉对象，但检察机关

仍然对公司开展企业合规考察，并基于考察结果对涉嫌重罪的自然人作出不起诉处理。

改革与法治在客观上存在紧张关系，尤其是在法律体系没有形成的情况下，确认和巩固改革成

果是立法的重要任务。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立法的权威性理应得到改革的尊

重。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要求 “凡属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需要修改法律的

可以先修改法律，先立后破，有序进行。有的重要改革举措，需要得到法律授权的，要按法律程序

进行”①。改革固然不应抱残守缺，但必须符合法治精神。检察机关自行突破法律进行改革的做法

没有依照法定程序获得授权，没有吸收党的十八大之后的司法改革经验，显然不符合社会主义法治

发展的根本要求。
（二）检察机关的权力缺乏事前规范

权力的设定应当严格依法，没有法律依据、未经法定程序，国家机关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我国立法并没有明确授予检察机关对企业进行合规考

察、推进企业内部治理的权力，但检察机关仍然通过企业合规的改革实现了权力扩张。需要承认的

是，任何权力都有扩张的倾向，且权力的扩张在现代国家并不鲜见，但权力的扩张过程必须符合法

治精神，权力的内涵、边界、自由裁量的基准、权责关系等都应在事先明确。然而，在企业合规的

实践中，检察机关的权力并未受到有效的事前规范。

第一，个别检察机关可以创设特定类型的义务。立法者、司法者在刑事制裁体系中扮演的角色

是不同的。立法者负责对不法行为进行分类，并为每一类行为设定刑罚种类和刑罚幅度。但立法者

不了解个体的犯罪人，因此，需要由司法者依照立法者的事先安排，结合具体的案件事实决定刑罚

的严厉程度。司法者只能进行量上的选择，或者在既定范围内选择特定种类的刑罚，不能突破立法

创设新的义务类型。然而，检察机关却在企业合规改革中同时扮演了立法者和司法 者 的 角 色。仅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典型 案 例 中，检 察 机 关 为 企 业 设 定 的 义 务 就 包 括 修 改 公 司 章 程、进 行

内部人事调整、建立合规运行体系、开展合规文化建设等。这些义 务 有 的 与 企 业 犯 罪 直 接 相 关，

但有的与企业犯罪关联不大，如 要 求 企 业 健 全 基 层 党 组 织 等。这 种 角 色 的 僭 越 实 际 上 意 味 着 检

察机关可以向企业提 出 任 何 要 求 且 不 受 任 何 事 前 限 制，这 显 然 与 “把 权 力 关 进 制 度 的 笼 子 里”

的要求相距甚远。

第二，检察机关对义务类型的设定缺乏统一标准。检察机关不仅可以创设特定类型的义务，而

且目前也没有任何机制来确保裁量权行使的一致性。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发布了典型案例，但

—６２１—
①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３５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２０２４年第２期

其主要功能并非推进法律的统一适用，而是 “为进一步加强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①。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这些典型案例还发挥了规则创制的作用，如前述案件中对于自然人重罪的相对不起诉，也

进一步加剧了案件处理的差异性。裁量权的统一适用在维护司法公正、增强裁量决定的可预见性、促

进法治发展方面意义重大，尤其在我国，检察权在本质上是中央事权，各地检察院不是地方的检察

院，而是国家设在地方的国家机关，检察机关承担着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职责，检察裁量权

本身遵循着统一行使的行动逻辑。因此，检察机关不宜在企业合规中享有不受限制的权力。
（三）检察机关的权力缺乏程序制约

法治是程序治理。无论是刑事执法还是行政执法，只要公权力机关向当事人施加实质性负担，

必然伴随着程序限制，包括限定执法主体、告知当事人权利、保障当事人获得法律帮助、维护当事

人申诉与上诉的权利等。执法人员违反程序规定的，一般还有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

以传统行政执法、刑事执法的程序标准来审视企业合规程序，就能发现其违背法治精神的问

题。其一，检察机关并不保证企业和个人获得法律帮助，聘请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员的费用由企

业自行承担。但是，企业合规的技术性十分明显，在缺乏有效法律帮助的情况下，企业很容易盲目

接受检察机关或第三方组织提出的整改计划，其自身的正当利益可能因此受损。其二，检察机关可

以自行决定由何人、在何时、采取何种方式、对企业进行何种程度的考察，考察程序也没有出示证

件、记录、见证等要求。以普遍采用的现 场 考 察 为 例，没 有 任 何 规 范 指 引 检 察 官 去 企 业 “看”什

么、怎么 “看”以及 “看”到何种程度，以至于检察官和第三方组织成员普遍对企业合规的操作问

题感到困惑，企业也要准备着检察机关随时可能开展的 “全面检查”。其三，检察机关可以自行决

定变更合规考察期限，不需要经过审批等程序。然而，合规考察期的缩减意味着合规整改推进步骤

的压缩，难以回避合规考察有效性以及权力寻租的质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法治的论述中反复强调要增强程序意识、树立程序思维。他指出：“守法

律、重程序，这是法治的第一位要求。”② 缺乏程序要件的制度是难以协调运行的，如果硬要推行，

其结果往往是 “治法”存、法治亡。③

（四）检察机关的权力缺乏事后监督

现代社会对权力进行控制的重要方式是设置事后监督机制，这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主题。

但我国检察机关在企业合规中的权力并没有受到有效监督，权力滥用的风险并不可控。

首先，检察机关在企业合规中形成了权力的 “闭环”，其决定不受实质的外部监督。④ 在域外，

引入或计划引入企业合规制度的国家几乎都设计了针对检察机关裁量决定的外部审查机制。加拿大

检察官和企业达成的 “补救协议”必须得到法院的批准才能生效。⑤ 英国确立了对缓起诉协议的双

重审查程序，在企业与检察机关就协议内容达成一致前，必须获得法院审查；同时，达成后的协议

也要经过法官审查。⑥ 澳大利亚虽然不要求在职法官批准缓起诉协议，但要求由退休法官担任 “批

准官”对协议进行审查。⑦ 尽管各国司法审查的强度、范围、程序有所不同，但至少都在企业合规

中引入了一个外部主体对检察机关的决定进行实质性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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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 〈企业合规典型案例 （第二批）〉的通知》，参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ｐｐ．ｇｏｖ．ｃｎ／ｘｗｆｂｈ／ｗｓｆｂｔ／２０２１１２／

ｔ２０２１１２１５＿５３８８１５．ｓｈｔｍｌ＃２。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１４１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

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增补版，１０页，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

类似观点，参见车浩：《“合规不起诉”的批判性反思》，参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１６３．ｃｏｍ／ｄｙ／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４ＱＮＢＶＣＮ０５１４Ｃ１ＪＴ．ｈｔｍｌ。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７１５．３７（２）．
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Ｃｏｕｒｔｓ　Ａｃｔ　２０１３，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１７，Ｐａｒｔ　１，７ （１），８ （１）．
Ｃｒｉｍｅｓ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Ｃｏｍｂａｔｔ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ｒｉｍｅ）Ｂｉｌｌ　２０１９，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２，１７Ｄ （１）．



刘计划等：企业合规刑事程序立法质疑

我国的企业合规改革虽然也通过引入第三方组织、举行公开听证等方式控制检察机关的裁量

权，但其监督效果可能有限。其一，检察机关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邀请第三方组织、是否举行听证、

何时举行听证，且并非所有企业都能得到相同的程序待遇，而域外的司法审查无差别地适用于每一

个企业缓起诉或者类缓起诉案件。其二，第三方组织成员、参与听证人员的意见对于不起诉决定没

有实质影响力，起诉与否还是由检察机关自己说了算。其三，我国的企业合规整改承诺、第三方组

织成员意见、听证会成员意见、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等材料不公开，公众无法对其进行监督。
其次，检察机关内部没有建立起对违法合规考察的审查程序。企业合规改革推开后，各地为了

推进改革 “凑案子”的情况屡见不鲜，一些检察机关打出 “应搞尽搞”的口号，“假合规”“纸面合

规”层出不穷。但截至目前，检察机关尚未构建起内部问责机制，对于在企业合规中侵害企业权

益、损害公共利益、突破法律底线的行为，缺乏有效的纠正程序。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对各地的企业

合规进行评价时也主要关注数量。这种权力事后监督机制的缺失实际上与事前限制机制的空白密切

相关，没有事前的范围限制，则监督者也很难依据客观标准对裁量决定进行审查。
综上，我国企业合规改革的法治化可谓任重道远。检察机关在改革试点中未获授权即突破法律，

其在企业合规中的权力不仅没有事前的范围限制，更缺乏事中的程序制约、事后的必要监督。必须承

认，放任企业合规不起诉 “于法无据”，是在更大程度上违背法治精神。因此，即便未来推进企业合

规的刑事程序立法，也应在授权的同时严格控权。除了细化适用标准、增加程序透明度外，更有效的

控权措施是发挥检察一体的作用，适用更严格的审批程序，如必须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核准。

四、余论：检察机关如何保护企业权益

我国企业面临的很多问题不是建立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就能解决的。从保护企业权益、服务经济

发展的角度来说，当务之急不是另起炉灶，而是要明确行政监管在预防企业违法犯罪中的基础性地

位，充分发挥现有制度工具的作用。

第一，“强化行政监管是预防企业违法犯罪的根本应对之道”。① 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企业家涉

嫌的罪名绝大多数属于 《刑法》第三章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以及第六章规定的妨

害社会管理秩序罪。② 这些犯罪均为行政犯 （法定犯），追诉犯罪的前提是企业触犯行政法规，且

行政监管失灵、采取行政处罚不足以惩戒。行政犯较之自然犯有更强的专业性、技术性，而检察官

仅仅是刑事法律方面的行家，不仅缺乏判断技术性证据的能力，难以精准援引行政法规，更难以对

企业的经营行为进行有效监管。因此，预防企业违法犯罪的根本之策是强化行政机关对企业生产经

营过程中事前、事中、事后的行政监管，而不是检察机关主导的刑事合规。企业合规计划的制定与

实施本质上也应该属于行政监管的职责，检察机关只能起辅助性作用。

第二，加强刑事立案监督。对于影响企业经营发展的长期 “挂案”，检察机关应依法行使立案

监督职权，而不应附加合规整改条件。③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
指出，要 “及时发现和纠正应当立案 而 不 立 案、不 应 当 立 案 而 立 案、长 期 ‘挂 案’等 违 法 情 形”。

可见，中央已经认定长期 “挂案”属于公安机关违法，纠正 “挂案”是检察机关的职责，其履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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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张泽涛：《论企业合规中的行政监管》，载 《法律科学》，２０２２ （３）。

针对裁判文书网的实证研究显示，在２０２０年，我国企业家触犯的罪名共计３９个，其中可归属于 《刑法》第 三 章、第 六 章 的

罪名有２５个，且这些罪名占该年度企业家犯罪频次总数的８０．８％。参见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企业家刑

事风险分析报告 （２０２０）》，载 《河南警察学院学报》，２０２１ （４）。

有学者从证据不足不起诉的角度论证了刑事合规 激 励 不 应 成 为 清 理 “挂 案”工 具 的 问 题，但 本 文 认 为，公 安 机 关 的 “挂 案”

是尚未移送至人民检察院的案件，检察机关不能作出不起诉决定，只能建议撤案。参见孙国祥：《刑事合规激励对象的理论反思》，

载 《政法论坛》，２０２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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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监督职责不应以被 “挂案”企业履行特定条件为前提。立案环节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过滤

机制，对于公安机关不应立案而立案、应当撤案而不撤案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行使监督职权，而

不能以合规之名给企业施加额外的合规负担。
第三，依法适用法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借助刑事手段插手企

业的行政违法、民事纠纷问题严重影响企业发展，很多案件根本不应作刑事案件处理，但涉案企业

或自然人最终仍被定罪。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包括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之间的划分标准模

糊、刑民交叉案件中民事不法与刑事犯罪难以区分等。① 但从程序角度来说，作为侦查机关与审判

机关之间 “谷间带”的检察机关难辞其咎。对于一些本来不应当作犯罪处理的案件，检察机关并不

擅长适用法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而是常常通过相对不起诉来给公安机关 “下台阶”，并通

过其他方式 “消化”。比如，２０１９年北京市检察机关共不起诉４　３９２人，其中法定不起诉１４７人，
占比约仅为３．３％。② 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往往基于部门关系、考评指标或国家赔偿方面的

考虑，允许侦查机关撤回移送审查起诉。在起诉后的审判阶段，检察机关还可以撤回起诉，但这些

案件本来就不符合起诉条件，理应在审查起诉阶段通过法定不起诉或者证据不足不起诉予以过滤。
总之，不能期待通过企业合规的刑事程序立法一劳永逸地解决我国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通过

充分利用现有的制度工具，检察机关同样能在保护企业权益、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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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泽涛：《行政违法行为被犯罪化处理的程序 控 制》，载 《中 国 法 学》，２０１８ （５）；陈 兴 良：《刑 民 交 叉 案 件 的 刑 法 适 用》，载

《法律科学》，２０１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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